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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修訂/審核紀錄表 

版本 頁／行 修改敘述 修改原因 修改日期 修改單位 修改者 

A 3~6頁 修訂 

1.本指導書原名為教學住診工作指

導書，經醫學教育委員會決議更名

為「住診教學工作指導書」。 

2.四階表單4-E5-016原名為床邊教

學 Checklist更名為「住診教學 

Checklist」。 

3.全文中有提到教學住診部份，均改

為住診教學。 

4.四階表單：4-E5-014、4-E5-015、

4-E5-017、4-E5-018作同步修改。 

100/06/10 教學研究部 劉馨鎂 

A-1 3~6頁 修訂 

1. 新增適用人員：畢業後一般醫學

訓練學員及實(見)習醫學生。 

2. 指導書中「病患」稱呼改為「病

人」。 

3. 廢除「大千綜合醫院教學門診暨

住診指導醫師評估表

（4-E5-017）」。 

4. 新增教學地點及課程公告方式。 

5. 刪除 9.3「教學紀錄正本於病歷中

歸檔留存」。 

102/02/05 教學研究部 劉馨鎂 

A-2 5頁 修訂 
修改 1.2 課程公告及新增教學流程

2.3內容 
102/12/26 教學研究部 劉馨鎂 

A-3 3頁 修訂 
修改壹、目的，新增「落實團隊教學

訓練」。 
104/02/13 教學研究部 劉馨鎂 

A-4 7頁 
修訂四階表

單 

大千綜合醫院教學門診暨住診學員

意見回饋表（4-E5-015），增加對指

導教師教學滿意度調查項目。 

105/08/16 教學研究部 劉馨鎂 

       

文件審查紀錄 

審查日期 審查單位 審查人員 審查記錄 審查結果 

099/09/01 教學研究部 劉馨鎂 檢閱 
    不改版 

    重新改版 

101/06/29 教學研究部 劉馨鎂 檢閱 
    不改版 

    重新改版 

105/02/04 教學研究部 劉馨鎂 檢閱 
    不改版 

    重新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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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23 教學研究部 劉馨鎂 檢閱 
    不改版 

    重新改版 

107/04/30 教學研究部 柯宜君 檢閱 
    不改版 

    重新改版 

108/04/30 教學研究部 柯宜君 檢閱 
    不改版 

    重新改版 

109/03/11 教學研究部 柯宜君 檢閱 
    不改版 

    重新改版 

110/05/07 教學研究部 柯宜君 檢閱 
    不改版 

    重新改版 

111/05/11 教學研究部 李宜芸 檢閱 
    不改版 

    重新改版 

112/05/05 教學研究部 邱俞璇 檢閱 
    不改版 

    重新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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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為加強學員臨床照護之教育訓練，增進學員對住院病人之診療技術及醫療技能，落實團

隊教學訓練，提高醫療照護品質，保障病人權益，並指導建立良好的醫病關係，特訂定本工

作指導書。 

貳、 範圍 

適用人員：主治醫師、住院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學員及實(見)習醫學生。 

參、 權責單位 

本院各科部之主治醫師、住院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學員及實(見)習醫學生。 

肆、 名詞解釋： 

1.住診教學：住診教學( teaching round )係指主治醫師或臨床指導教師在病房、病房教學

討論區，選擇特定之住院病人，以病人呈現的臨床問題為教材，透過診療過程指導住院醫

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學員及實(見)習醫學生之病史詢問、溝通技巧、醫學倫理、理學

檢查、臨床診斷、用藥及病歷寫作等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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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住診教學病人 

主治醫師向學員簡要說明教學個案 

通知學員上課時間及地點 

伍、 流程圖 
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簡要說明 表單文件 

 

教學研究部 

 

各科部主治

醫師 

 

 

教學研究部 

 

各科部主治

醫師 

 

各科部主治

醫師 

 

 

 

 

各科部主治

醫師 

 

 

 

 

學員、主治

醫師 

 

學員 

 

 

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 

 

教學研究部 

 

 

 

 

 

 

 

 

 

 

 

 

 

 

  

  

  

 

 

 

 

  

教研部每月預排後三個月住診

教學指導醫師、學員及開設日

期並公告。 

住診教學前一天，主治醫師選

擇適合之教學個案，並取得病

人同意。 

住診教學前一天由教研部秘書

詢問主治醫師時間及地點，並

以簡訊方式通知學員。 

主治醫師及學員於病房討論室

說明教學個案，再前往病房。 

 

 

 

由學員作病史詢問、理學檢查

等，主治醫師則在旁觀看學員

問診情形並以 mini-CEX評量

學員表現。由主治醫師分析病

情及示範診療，使學員瞭解病

人病情，並適時教導學員考慮

醫學倫理與法律等相關問題，

再由主治醫師向病人及家屬解

釋病情。 

主治醫師及學員於病房討論室

針對個案作討論並給予回饋、

建議，及給予作業。 

學員須於「住診教學紀錄表」

中記錄病人資料、教學內容、

回饋意見等，並於課程結束後

三日內完成紀錄書寫。 

 

主治醫師於學員繳交作業後四

日內完成紀錄書寫，並將作業

繳回教研部。 

 

教研部於次月 5日前計算當月

住診教學開設診次及費用。 

 

 

 

 

教學活動表 

 

 

 

 

 

 

 

 

 

 

 

 

 

 

 

mini-CEX評

量表 

 

 

 

 

 

住診教學紀

錄表、學員意

見回饋表 

 

住診教學紀

錄表、住診教

學 

 

checklist、

mini-CEX 

 

開設診次紀

錄表 

 

 

 

雙向回饋，並由主治醫師繕寫作業 

由學員對病

人作病史詢

問、理學檢

查等 

住診教學課程排定 

主治醫師向住院病人及家屬介紹住

院醫師 

主治醫師在旁

觀看學員問診

情形並以

mini-CEX 評量

學員表現。 

A 
 

主治醫師繳交作業 

學員繳交作業 

主治醫師批改作業 

教研部計算住診教學開設診次 

主治醫師在旁

觀看學員問診

情形並以

mini-CEX 評量

學員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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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

部、會計室 

 

 

 

 

 

住診教學教學補助以每診次新

台幣壹仟元計。 

 

 

 

 

 

 

 

請款單 

 

 

陸、 內容 

1.住診教學課程安排： 

1.1課程排定：由教研部每月預排後三個月住診教學指導醫師、學員及開設日期，每週實施

一次，每週固定一天。學員須每週至少參加一次住診教學。 

1.1.1指導醫師資格：需具備專科醫師資格。 

1.1.2指導學員：本院之住院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學員及實(見)習醫學生。 

1.1.3教學地點：各樓層病房及病房討論室。 

1.1.4病人來源：主治醫師收治之住院病人或會診之病人，並於教學前事先告知病人並取

得病人同意後方可進行。 

1.1.5病人人數：一人以上。 

1.1.6教學補助：補助指導醫師每診次新台幣壹仟元，教研部於次月5日前計算當月住診

教學開設診次，向會計室請款並發給主治醫師教學補助金。 

1.2課程公告：教研部每月將排定之課程於每月院務或醫務部會議召開時公告全院醫師周知

並同步於院內網站進行課程公告。 

2.教學流程： 

2.1 主治醫師及學員於病房討論室說明當日教學個案，再前往病房。 

2.2 首先由主治醫師向病人介紹學員，再由學員作病史詢問、理學檢查等，主治醫師則在旁

觀看學員問診情形並以mini-CEX評量學員表現。 

2.3 由主治醫師分析病情及示範診療，使學員瞭解病人病情，並適時教導學員考慮醫學倫理

與法律等相關問題，再由主治醫師向病人及家屬解釋病情。 

2.4 主治醫師及學員於病房討論室針對個案作討論並給予回饋、建議，及給予作業。 

 

 

向會計室請款並發給主治

醫師教學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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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料蒐集： 

3.1 課程結束後，學員應填寫「住診教學紀錄表」及「學員意見回饋表」並於3日內完成繳

交至教研部。 

3.2 主治醫師於收到學員之「住診教學紀錄表」後作批改，連同「住診教學checklist」及

「mini-CEX評量表」於4日內完成繳交至教研部。 

3.3 相關表單由教研部留存，作為教學紀錄及日後教學改進之參考。 

4.本指導書經呈院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改時亦同。 

 

柒、 參考文件 

無。 

 

捌、 附件 

1. 4-E5-014-大千綜合醫院教學門診暨住診紀錄表 

2. 4-E5-015-大千綜合醫院教學門診暨住診學員意見回饋表 

3. 4-E5-016-大千綜合醫院住診教學 Checklist 

4. 4-E5-018-住診教學開設診次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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